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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介

行政及一般條款

本「保單」必須與專為「保單持有人」或「受保人士」發出的最新「保障附表」一併閱讀，方可界定其保險範圍。請注意，本「保單」
所載的任何「保障」如並非列於「保障附表」，「本公司」便不會就「保障附表」相關的「受保人士」承保此等「保障」。敬請細閱本
「保單」及「保障附表」，確保已提供所需的保障。「保單持有人」或任何「受保人士」向「本公司」於申請表或就此提供的資料乃本
合約的依據，並視為「保單」的一部份。於本「保單」，如上下文允許，但凡指男性之詞語，其釋義包括女性；但凡指單數之詞語，其
釋義包括眾數，反之亦然。 中英文意思如有任何差別，概以英文為準。

保單、附表、申請表及批單組成單一合約
本「保單」、申請表及夾附的所有附表(包括「保障附表」)及批單
將構成完整的合約。本「保單」如需修改，必須經「本公司」的授
權簽署人批核，而任何修改必須採用本「保單」批單的方式，否則
無效。本「保單」如有任何具特別釋義的詞語或字句，在本文內將
一律據此詮釋。

投保資格
「受保人」和任何「家屬」有資格成為「受保人士」。兒童滿十九
歲(如屬全日制學生則滿二十五歲)後 不再作為「家屬」，及 只需在
下個保費周年日繳付當時生效的成人保費，便可繼續享有其保障。
任何保障必須待至「本公司」簽發「保單」或批單，方始生效。

可能影響本「保單」的事件
a) 除於 「保單 附表」另有說明外，「受保人士」任何 旅遊或進行任

何康樂活動 概不影響本「保單」的「保障」。
b) 如有任何事件或情況變化以致立約雙方無法或不能合法地執行本

「保單」的條款與規章，而修改此等條款與規章可以減輕或消除
有關風險、不可能或不合法的情況，「本公司」可對本「保單」
的條款與規章作出必要的修改，以令本「保單」繼續生效，及/或
避免無法或不能合法執行的情況。

增加「受保人士」
如父母任何一方為「受保人士」，於受保期間所生的子女都有資格
投保。該子女可免費獲得「傷病」保障直至下個「保單續保日」。
此保障需由「受保人」以書面申請增加子女為「受保人士」並獲本
公司批准當日開始生效。該子女的保障範圍將與「受保人士」相
同，但不包括任何附加保障。如父母皆為「受保人士」而保障範圍
各有不同，該子女將享有父母兩人當中較低的保障水平。本「保
單」續保時(如續保)，子女的保障需繳付額外保費。

任何其他合資格人士，只要按照「本公司」現行核保規則提出書面
申請並獲得「本公司」接納，及繳付所需保費，便成為「受保人
士」。

「妊娠併發症」等候期
「受保人士」如由「最初生效日」開始連續十二個月受保單保障，
便符合資格享有「妊娠併發症」保障。

「牙科保障」等候期
以下等候期適用於牙科保障附表所列明的牙科保障項目：除檢查及
洗牙外，「受保人士」將在牙科計劃的「最初生效日」三個月後便
符合資格享有牙科保障附表所列的例行牙科治療的「承保費用」。
在牙科計劃的「最初生效日」六個月後便符合資格享有牙科保障附
表所列的大型矯牙手術的「承保費用」。

終止「保障」
本「保單」的保障將在「保障附表」批簽的保障耗盡時或本「保
單」最後一個生效日(香港時間)午夜十二時終止。

冷靜期
「保單持有人」只要從未根據本「保單」索償，便可在接獲保單當
日或保單生效通知書簽發日起21天內將本「保單」交回「本公司」
的主要業務辦事地點，並以書面申請取消本「保單」。取消保單申
請書必須由「保單持有人」簽署。保單取消後，「本公司」將退還
所有已付「保費」。

繼承「受保人」
如「受保人」不幸身故，其配偶如當時為「受保人士」便可成為唯
一的 「保單持有人」。

開始生效及自動續保
「保險期」已於本「保單」或續保批單(如有)訂明。本「保單」將
在「最初生效日」後十二個月及其後續保日自動按照「本公司」指
定的條款續保。「保單持有人」必須向「本公司」繳付「保費」，
保險方能生效。

爭議
a) 如任何人士對重要資料知情而失實地作出不正確聲明或陳述，而

本「保單」乃在該情況下簽發、復效或增加任何保障，如「本公
司」有權就本「保單」提出爭議，惟倘「受保人士」在「最初生
效日」或任何復效日(以較後者為準)或增加保障生效日滿兩年或
之後身故，則有關的「壽險保障」不在此限。如「本公司」就本
「保單」提出爭議，「本公司」可調整保費或保障或宣佈本「保
單」完全無效。

b) 如「本公司」決定本「保單」無效，「本公司」應退還的款項只
限於所有已付保費扣除「本公司」早前支付的索償金額及所有作
廢本保單的金額 (如適用者)。「本公司」已付的款項超出所有已
付保費，「保單持有人」應在接獲通知後七個「工作天」內向

  「本公司」補付差額。

更改居住地
「本公司」履行「保單」的賠償責任需遵從一項先決條件，即「受
保人士」的「慣常居住國」如有更改，必須即時以書面通知「本公
司」。更改「慣常居住國」將被視為指「受保人士」不再在現時的
「慣常居住國」設有居所，或在另一個國家居住或擬在該地居留連
續超過三個月的時間。任何「受保人士」的「慣常居住國」如與申
請表申報的不同，必須通知「本公司」，「本公司」保留權利拒絕
根據「保單」承保該名「受保人士」。「本公司」並保留權利拒絕
與任何在「保單年度」內曾更改「慣常居住國」的「受保人士」續
保。

合理預防措施及重大變更
「受保人士」應採取一切合理的措施預防並減少任何「意外」、 
「損傷」、「疾病」或費用，如有任何重要資料或情況變更(不論是
否有關職業、副業、體育活動或可能增加本「保單」保險事故發生
之可能性或損失程度)，應立即書面告知「本公司」。
「本公司」將有權根據該重要資料或情況變更，改變承保條件繼續
承保，或拒絕繼續承保。除非事先已將此類變更書面通知本公司，
且「本公司」已同意繼續承保，否則因該變更引起或與該變更有關
的任何索賠均不予賠償。

個人保單條款與規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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索償通知
所有索償連同足夠的證明必須在「接受服務日期」後九十(90)天內
送達「本公司」，如因實際合理情況不許可在指定期限內提交足夠
的證明，則不會影響索償，但無論如何索償人必須在「接受診治日
期」後365天內提交證明。「本公司」要求提交的所有證明書、資料
及證據將由「受保人」自費提供。如「本公司」認為有需要，亦可
要求有關「受保人士」接受身體檢查，費用由「本公司」支付。此
外，「本公司」在法律允許情況下，有權要求進行驗屍。

索償證明
索償人必須在上述指定期限內向「本公司」提交死亡證明、傷病證
明及收據正本，連同填妥並由主診「醫生」簽署的「索償表格」，
影印副本概不接受。「本公司」會向「受保人」提供慣用表格以便
提交索償證明。「本公司」接獲索償通知後，便會按需要提供任何
其他表格。如「本公司」未能在接獲通知後三十(30)天內提供上述 
其他表格，索償人只需在「保單」指定的提交索償證明文件期限內
提交關於索償性質與範圍的書面證明。索償人必須提交「本公司」
要求的所有賬單、證明書、資料及憑證並獲「本公司」接納，索償
方會被視為完整和符合資格，「本公司」方會以實報實鎖形式支付
保障。

支付保障
如「受保人士」在「保險期」內招致「 承保費用 」, 「本公司」將
按照「保障附表」的規定支付保障。如「保障附表」中對「自負
額」或「承保比例」已作規定, 則「本公司」將按照適用的「承保比
例」, 承擔扣除「自負額」後的「承保費用」。「保障」將支付予
「保單持有人」。 除非「保單持有人」另以書面要求，「本公司」
可酌情向任何「受保人士」支付保障。「本公司」可委任獨立管理
人代為理賠，所有保障均以港元支票或存款付款。

指定「壽險保障」「受益人」
a)	本節列述「受保人士」指定任何「受益人」領取本「保單」「壽 

險保障」時所附帶的各項權利及責任。
b) 「受保人士」可按以下方式指定一名或多名「受益人」：		
	 i) 	填寫申請表相關欄項於該情況下申請表會載明指定「受益人」	
		  資料；或

ii)	 使用「本公司」核准的「指定受益人表格」(以下稱「指定受益	
	人表格」)，以書面通知「本公司」指定「受益人」。

c)	獲指定的任何「受益人」必須為：
i) 	年滿18歲的人士；或
ii) 	法人團體。

d)	「受保人士」指定的任何「受益人」如在「受益人」有權領取本	
「保單」「壽險保障」時尚未成年(即未滿18歲)，應根據本

	 「保單」付予該「受益人」的「壽險保障」將由「信託人」按照	
	本「保單」的條款與規章以信託方式代表「受益人」持管。如指	
	定的「信託人」無效或無指定「信託人」，指定該未成年「受益	
	人」將完全無效。

e)「受益人」必須符合下列條件，方有權在「受保人士」身故後領	
取「壽險保障」：
i) 	在「受保人士」身故時在世；及
ii) 	符合「指定受益人表格」或載明「受益人」 指定的申請表所訂	

各項條件。
f)「受保人士」如指定多於一名「受益人」，彼等將有權在「受

保	人士」身故時按照「指定受益人表格」或載明「受益人」指
定的申請表所訂的比例領取「壽險保障」，或如無指定則平均攤
分「壽險保障」。如「受保人士」身故時而其一「受益人」不在
世，本應付予該「受益人」的「壽險保障」將以「指定受益人表
格」訂明的方式付予指定人士。

付款予「受益人」
a) 	當「受益人」(或當「受益人」已去世的情況下指「保單持有	

人」)簽署(或「本公司」真誠地相信其已簽署)證明收訖款項，
  「本公司」在「受保人士」身故時支付索償的責任便已圓滿履行。
  「受益人」收訖款項將成立為有效解除「本公司」因應本「保	

單」承擔的責任，並可作為終論證據，證明「本公司」已支付
  「受益人」已收訖索償金額。
b)	「本公司」支付索償後，便毋須對任何「受益人」承擔任何合約	

或受信責任。

追討權
如任何不屬於本「保單」承保範圍的索償或索償超出本項保險的賠
償責任獲「本公司」批准付款及/或付款，「本公司」保留權利向
「保單持有人」及/ 或「受保人士」追討上述款項或溢額。

其他保險及第三者責任
所有受任何其他醫療或意外保險保單保障的「受保人士」必須通知
「本公司」，並向「本公司」提供所有保單副本包括保障附表。如
有涉及第三者行動或疏忽的「損傷」事件，「保單持有人」及所有
「受保人士」均需盡力向第三者索償損失全數。「保單持有人」
或「受保人士」未經「本公司」明確書面同意，一律不可與對方商
議、解決、和解、解除或免除向對方索償。「本公司」具有代位權
並可以「受保人士」名義展開訴訟，但費用由「本公司」支付，以
追討「本公司」應就「保單」所付款項享有的利益，包括但不限於
訴訟費。

合作
「本公司」履行責任必須遵從一項先決條件，即「受保人士」或其
代表必須全面與「本公司」及其醫療顧問合作，並真誠地披露所有
其知悉的重要事實資料和事項，以及應「本公司」要求訂立任何文
件授權「本公司」向任何醫生或「醫院」或其他來源取得相關的資
料，費用由「受保人士」支付。

履行賠償責任的先決條件
「本公司」是否需向「受保人士」履行任何賠償責任，將完全視乎
以下條件：
i)	 「保單持有人」及「受保人士」已於「本公司」提供的申請表或	
	 投保表上向「本公司」填報所有必要陳述及聲明，而所有陳述及	
	 聲明均完整真確。
ii)	「保單持有人」或任何「受保人士」根據本「保單」條款向「本	

公司」索償時提供的所有陳述及聲明均完整真確。
iii)	「保單持有人」 、「受保人」 或任何「受保人士」嚴格遵守和履

行本「保單」及批單所有關於其應作出行動或遵從事宜的條款、
條件與規章。

法律訴訟
本「保單」受「香港」法律管轄及按其詮釋，並且服從「香港」的
專有司法裁判權。

仲裁及放棄索償
任何「受保人士」與「本公司」如有任何爭議或歧見，將按照香港
法例第609章仲裁條例交由雙方指定的仲裁人解決。如雙方未能協定
一名仲裁人，則會委任兩名仲裁人(各自委任一名)。如爭議尚未能
解決，事件將轉介予兩名仲裁人在程序開始時以書面委任的公斷人
裁定。如雙方的爭議涉及醫學知識(包括任何關乎外科手術費用附表
並無列明的醫療服務或手術的適當最高賠償額問題)，「本公司」可
酌情委任身為註冊醫生的仲裁人，於該情況下公斷人應為顧問專科
醫生、外科醫生或「醫生」。「受保人士」對「本公司」追討任何
責任或行使任何權利之前必須遵從仲裁決定，此乃先決條件。若「
本公司」不承認應向「受保人士」承擔賠償責任，而有關事件並未
於「本公司」否認責任後十二(12)個月內根據本文條款交由仲裁人處
理，即被視作放棄。「受保人士」此後再不能追討該索償。

絕對擁有權
除非本「保單」的批單另有明確指定，否則「本公司」有權視「保
單持有人」為本「保單」的絕對擁有人，而概不受約束承認任何關
乎本「保單」的衡平法權益或其他申索或權益。「保單持有人」或
其合法個人代表的收據已足夠為有效證明解除責任。

保費的釐定
每一「保險期」的保險費的釐定均以該「保險期」起始日「受保人
士」年齡、當時有效收費表及可能對承保風險有實質性影響的其它
因素為依據。本公司有權根據承保風險變更所有類似保單適用的統
一的費率表。

寬限期
保費付款設有30天寬限期。如寬限期屆滿而保費尚未繳付，本「保
單」便會逾期立即作廢。

復效
如本「保單」因欠繳「保費」而失效，「保單持有人」可向「本公
司」提出書面申請將「保單」復效。「本公司」或會要求「保單持
有人」自費提供持續健康證明或任何「受保人士」符合承保資格證
明和「本公司」需要的任何其他資料，以便評估本「保單」復效的
風險。「本公司」有權不接受任何復效申請，或在本「保單」復效
時附加任何條款與規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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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證續保
受本「保單」保障的「受保人士」只要未滿100歲便可保證續保。
「本公司」將在每個「保單年度」終結前向「保單持有人」或其
授權保險代表郵寄或送遞說明續保保費通知書、條款與規章。「保
費」將根據當時生效的收費表、「受保人士」的年齡及性別和其他
對承保風險有實質性影響的因素釐定。「本公司」可在續保時修訂
條款與規章及/或「保障附表」，所有修訂條文一律適用於同一計劃
下所有「保單」。如有任何事件或情況變化以致立約雙方無法或不
能合法地執行本「保單」的條款與規章，而修改此等條款與規章可
以減輕或消除有關風險、不可能或不合法的情況，「本公司」可對
本「保單」的條款與規章作出必要的修改，以令本「保單」繼續生
效，及/或避免無法或不能合法執行的情況。

保單變更及不豁免條款
本「保單」或其附件或批單的任何變更均須經 「本公司」或其授權
代表簽署後方為有效。

詐騙事件
如申請索賠存在任何故意隱瞞、虛假或詐騙, 或「受保人士」或其代
表為獲得本「保單」項下的保險利益而使用欺詐手段, 均導致本「保
單 」 即時被註銷, 所有保障及保費全部作廢沒收。

責任上限
如「受保人士」同時受本「保單」及蘇黎世保險有限公司香港分公
司或蘇黎世人壽保險有限公司香港分公司或蘇黎世保險公司香港分
公司(統稱「指定保險公司」)簽發而設有個人意外保險 (「個人意外
保險」) 的任何保單保障， 對於由「恐怖主義或恐怖活動」引致的
保障,「本公司」及「指定保險公司」應根據本「保單」及「個人意
外保險」向「受保人士」承擔的賠償責任總額最高不可超過500萬
港元，而本「保單」及所有其他「個人意外保險」將按比例分擔上
述總額。

    不承保事項

以下治療、項目、「傷病」、活動及相關、附帶或相應的開支均不
受本「保單」保障，「本公司」不會就以下情況承擔責任：

1.「已存在病症」, 但已向「本公司」披露並被「本公司」書面認可	
	 者除外。

2. 	無需付款或應由「保單持有人」或被「受保人士」 所擁有的任何	
	 其它保險所保障的護理和治療費用, 包括由強制性保險或其它保	
	 險承擔賠付責任的因工死亡、「損傷」、「疾病」和病患。

3. 	例行身體檢查或檢驗、入職前或旅遊前身體檢查、例行眼部或耳	
	 部檢查、維他命、營養補充劑、接種疫苗、醫生證明書、助聽		
	 器、螯合療法(因嚴重金屬中毒除外)、洗腸療法、諮詢輔導、「監	
	 護照護或維持性護理」、療養及在家中或入住任何非「醫院」場	
	 所接受的服務或治療費用。

4.	牙科治療，除非附加牙科計劃的「保障附表」已明確地被本
	 「保單」承保則除外、「整容治療」及「整形手術」，但因本
	 「保單」定議的意外事故造成的牙齒「損傷」後立即進行修補所	
	 發生的費用除外。如牙齒「損傷」，需修復的牙齒必須是原先天	
	 生健全的牙齒，而「損傷」並非因直接或間接咬噬或咀嚼引起。	
	 任何牙齒「損傷」，必須發生在「受保人士」受保期間。

5.	生育、試管嬰兒引起的併發症或疾病、陽萎或勃起功能障礙、避	
	 孕、絕育、先天性缺陷或「損傷」、「先天性疾病」或任何因心	
	 理或社會原因進行的人工流產手術及其相應的檢測或治療。

6. 妊娠或分娩，包括產前及產後護理。

7. 矯正裝置或耐用醫療設備。不屬於西醫(對抗療法)的治療(除非
「保障附表」註明「保單」設有「傳統中醫保障」則除外)，或並
非「醫療必需」，或由此引起的併發症或「傷病」。

8.	購買器官的費用或捐贈者直接或間接因「器官移植」招致的開		
	 支，除非「保障附表」註明設有本「保單」定明的「器官移植保	
	 障」則除外。

9.	「精神及神經紊亂疾病」或任何生理或身心原因或表明的檢驗或	
	 治療、自我傷害、自殺或企圖自殺、故意置身於異常危險環境中 
	 (除非是為了救人性命)、服用酒精或毒品或類似藥物或藥劑、睡眠	
	 失調、學習困難、「發育異常」或「性病」。

10.	「愛滋病」或「人類免疫缺損病毒」引起的 「疾病」，除非在本	
	 保單所承保的治療所感染的則除外。

11.	實驗或首創的醫療及外科技術，除非經「本公司」事先書面批准	
	 則除外。

12. 未經「受保人士」主診「醫生」建議和處方的醫療服務, 除非作	
	 為外科手術前的「第二醫療意見」服務, 且「受保人士」的「醫	
	 生」已將該「受保人士」委托給另一位「醫生」或專科醫生之日	
	 後發生的費用仍從原內科醫生中延續。

13. 眼晴屈光缺陷，例如近視及散光、眼鏡、單片眼鏡或隱形眼鏡。

14. 因參與任何職業運動或進行飛行或航空活動(以付費乘客身份乘	
	 搭正式持牌商業客機除外)導致的「損傷」或「疾病」，除非已	
	 向「本公司」披露並獲「本公司」書面接納則除外 。

15. 因在任何國家或國際組織的警察或武裝部隊服役，或因參與任何	
	 「戰爭」、內戰、入侵、暴亂、革命、軍事政變或奪權行動，或	
	 因任何「受保人士」作出非法行為導致的「損傷」或「疾病」。

16. 	任何「受保人士」在監獄、囚室、任何其他懲教所(包括中途宿	
	 舍或同類設施)或任何精神病院禁閉期間接受的任何醫療服務。

17. 暴露於任何性質的電離子輻射或放射性污染。

18. 為了康復、恢康、隨訪監視的目的或根據「本公司」醫學顧問的	
	 意見, 認定通過門診即能得到妥善治療的疾病, 而擅自住院治療。
	
19. 特別為接受治療而外出所招致的交通費，除非經批准的「緊急	
	 醫療護送」服務所招致的交通費用，以及所有事前未經「本公	
	 司」或其指定「24小時緊急醫療支援中心」批准的「緊急醫療運	
	 送」費用。

20. 並非「合理及慣常收費」的收費或該收費的任何部份。因法例規	
	 定增加醫療及服務費用所引致的費用，而該費用超出實際治療之	
	 「合理及慣常收費」的水平。

21. 並非「保單年度」內或在沒有繳付保費的保險期內招致的治療費	
	 用。

      定義與特別事項

以下定義和特別事項適用於本「保單」、「保障附表」或「批單」。

「意外」
指在某一特定地點發生的不可預見的的或一連串緊接的事件, 且完全
因劇烈的、外來的和可見的方式所致。

「愛滋病/人體免疫缺損病毒保障」
指與「人體免疫缺損病毒」相關的疾病，包括「後天免疫力缺乏
症」(「愛滋病」)、「愛滋病相關的綜合症狀」及/或其任何突變、
衍生病變或變異病毒。

「保障範圍」
指「保障附表」所列的地理範圍。

「受益人」
指申請表或「指定受益人表格」指定的任何人士，經「本公司」書
面批准為有權領取本「保單」「壽險保障」的受益人。

「保障附表」
指列明本「保單」向「受保人」或「受保人士」所提供的保障及各
項保障保險額的附表。

「承保比例」
指扣除「自負額」後「本公司」應支付的承保費用，一般以百分比
表示。

「本公司」
指蘇黎世人壽。

「妊娠併發症」
指宮外孕、 「醫生」 處方人工流產、剖腹分娩後感染、因懷孕入住
「醫院」期間受感染、急性腎炎、腎病、心功能代償失調、過期妊
娠流產、產褥感染、子癇症、妊娠毒血症或同類病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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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院」
指登記住院病人在某一「醫院」內接受住院治療不少於連續18個小
時。

「先天性疾病」
指患者在 18 歲前顯現或確診的先天性異常疾病。

「整容治療」
指對身體組織或外貌進行切割、熱力破壞、冷凍、光或化學治療以
作重塑。

「承保費用」
指「醫療必需」的服務費用。

「監護照護或維持性護理照料」
指主要因應個人需要、舒適或方便而提供的護理服務，可由未經專
門醫學訓練或無相關技能的人士提供，此外亦指主要為維持而非改
善生理或心理機能而提供的服務，或為病人提供受保護環境。

「接受服務日期」
指接受醫療服務的日期或「住院」起始日，二者取其較早。

「自負額」
指「保障附表」訂明的金額，將於任何「承保費用」中扣除。

「牙醫」
指並非「受保人士」或其血緣或姻親親屬的正式合資格牙科醫生，
已獲當地法定機構合法認可, 並持有當地執業牌照以提供牙科治療服
務。

「家屬」
指以下界定有資格成為「家屬」的「受保人士」之配偶及子女
i)	 合法已婚的配偶。
ii)	十九歲以下的未婚子女，或「受保人士」其屆付十九至二十五歲
的未婚子女，主要靠「受保人士」供養及未滿二十五歲的全日制學
生。
iii)十九歲或以上之未婚、精神或身體殘疾兒童而該殘疾須在十九歲	
前發生， 並主要靠「受保人士」提供財務上的援助及贍養而其殘		
疾是持久的。

如該人士在其滿年齡限制後三十一日內「受保人士」向本公司提供
其子女喪失工作能力的証明，保障可以在十九歲後繼續。

子女指「受保人士」的親生子女，合法領養子女，和繼子女。

「發育異常」
指《國際疾病分類》所載關於營養與新陳代謝及發育的徵狀。

「傷病」
指「 疾病 」或「 損傷 」及任何徵狀、其後遺症或併發症。

「到期日」
指「保單」所示的保單起保日或續保日，或其後保險費分期付款到
期付款日。

「生效日」
指「名錄」內所定的日期為「受保人士」於本「保單」的保險期內
的起保日。

「急症」
指人身健康突然轉壞並需接受緊急治療或手術以避免生命或健康永
久性受損。

「急症室」
指「醫院」內專門治療「急症」的醫療室。

「免費住院現金保障」
指連續兩晚入住香港醫院管理局轄下「醫院」標準房開始計算,從第
三晚開始享有的現金保障, 每年最多 120 晚。

「香港」
指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

「醫院」
指依法設立並正式註冊可接受患病或受傷人士住院及醫療護理服務
的設施，並且：
i) 	 具有完善的住院診治設備及外科手術設備；
ii) 	 駐有註冊護士每天二十四小時提供看護服務；
iii) 	由駐院「醫生」管理指導；及
iv) 	主要業務非為診所、護理院、療養院或復康院、老人院、戒酒或	
	 戒毒所。

「醫院病房」
指以下在「保障附表」所列的醫院病房級別： 
i) 	 私家病房;
ii)  	半私家病房;
iii) 	標準房;
iv) 	深切治療病房 — 對危重病人的生命機能實施不間斷密切監視的	

專用病房, 這類病房的護理人員對病人的比例較高，並配有全套
的病人復生設施。深切治療病房也包括其設施的全面性不低於上
述設施的冠心病監護病房;

v) 	如醫院在同一級別內設有多於一類的病房, 賠償金額將按照該病房	
級別在其醫院以房間數目最多的一類計算。

「疾病」
指就病理學而言偏離正常健康狀態的狀況。

「最初生效日」
指「受保人士」參加本「保單」的保障計劃首天。

「損傷」
指完全及純粹因「意外」導致的身體損傷。

「受保人」
指「保單持有人」。

「受保人士」
指在投保表格載明姓名的合資格人士，「本公司」或其授權代表已
透過書面確認其保障開始生效。

「洗腎」
指血液透析治療。

「壽險保障」
指「保障附表」訂明「受保人士」身故時的賠償金額。

「醫療運送」
指經批准專為「緊急醫療運送」展開的行程所需的交通費用，以及
「本公司」或其指定 「 24 小時緊急醫療支援中心」事前批准的
「緊急醫療運送」費用。

「醫療必需」
指可確認與承保「傷病」或可能存在的承保「傷病」病徵有關。對
治療而言, 該病人必須患有「疾病」或遭受「損傷」，且治療必須是
為防止對生命或健康永久性損傷所必需的。對診斷而言, 該病人必須
有未知病因但帶有患有某種「疾病」或「損傷」的活動性症狀, 而且
該項診斷服務必須是為了確定是否必須接受治療所需。

「藥物」與「藥品」
指為了醫療某種承保「傷病」而須憑「醫生」處方，且已由「醫
生」或持牌藥劑師配發的藥物和藥品。

「精神及神經紊亂」
指由任何已知或未知的生理或非生理原因引起的精神、心理性、情
感性的精神或行為失調。包括《國際疾病分類》列為精神或行為障
礙的病症。

「虛報事實」
指如「保單持有人」在本「保單」申請表填報的「受保人士」年
齡、性別或職業資料失實，「本公司」將採用正確年齡、性別或
職業的保費率計算其應付保費，將據此調整已付保費或其「保障」
。儘管上述規定，如「本公司」認為倘在簽發本「保單」當時「本
公司」知悉「受保人士」的正確年齡、性別或職業，「受保人士」
將不會獲此「保單」的保障，「本公司」將宣佈本「保單」完全無
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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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應退還的最高款項為所有已付保費，並且需扣除「本公
司」之前為賠償索償而支付的任何金額。如我們已支付的任何索償
而其賠償額超過所有已付保費，「保單持有人」應在接獲通知後7個
「工作天」內向「本公司」支付溢額。 

「遺體」
指身故「受保人士」的遺體。

「名錄」
指「保單」中列明的「受保人士」、「保險期」、保障計劃類別及
「受保人士」應付保費的文件。

「北美洲及加勒比地區」
指加拿大、墨西哥、美國(包括其領土及屬地)、安圭拉、安提瓜及
巴布達、阿魯巴、巴哈馬、貝里斯、百慕達、博內爾、開曼群島、
哥斯達黎加、古巴、庫拉索島、多明尼加、多明尼加共和國、薩爾
瓦多、格林納達、瓜德羅普島、危地馬拉、海地、洪都拉斯、牙買
加、馬提尼克島、尼加拉瓜、巴拿馬、波多黎各、聖露西亞、聖文
森特島、特立尼達和多巴哥、委內瑞拉及維爾京群島。

「口腔保健員」
指「牙醫」聘請的正式合資格僱員，而該「牙醫」必須持牌、正式
註冊及合法認可。如有必要, 其提供的治療如洗牙及麻醉等服務, 需
符合執業當地國家醫管部門的規定及在持牌「牙醫」的指示及督導
下進行。

「器官移植」
指移植人體腎臟、心臟、肝臟、肺、眼角膜或骨髓所涉及的任何手
術、相關治療及檢驗的費用。

「父母陪宿」
指在同一「 病房 」裏為父母或監護人加床以供其留宿陪護18歲以下
之「受保人士」「住院」接受承保「傷病」治療的費用。

「保險期」
指聲明單、「名錄」或本「保單」任何批單列明的保險有效期。

「醫生」
指持有牌照並且正式註冊，並獲執業當地國家的醫管部門合法認
可，而其提供的執業服務符合其牌照及培訓範圍，但不包括「受保
人士」本人或有血緣關係, 姻親或領養親屬的合資格醫生。

「保單」
指本全健 100醫療保險計劃。

「保單年度」
指「保單」(或任何續保批單)列明的「 保險期 」首日凌晨12時至「 
保險期」最後一日午夜11時59分。所有時間均按照「保單持有人」
的「慣常居住國 」標準時間計算。

「保單持有人」或「您」
指本「保單」的持有人。

「住院後治療保障」
指「受保人士」因承保「傷病」必須在「醫院」「住院」治療並於
出院後90天內直接因該承保「傷病」而需接受的「醫生」覆診治療
或「醫生」建議的醫療服務，但並不包括原可安全地在當地提供但
「受保人士」選擇到外地接受的服務，此外並不包括即使延遲治療
而不會對生命或健康造成永久性損傷的醫療服務。

「已存在病症」
指下列任何「傷病」：
i)	 在保險「最初生效日」前就已存在, 並呈現或該「受保人士」知道

或應知道的病徵或症狀；或
ii) 在本「保單」生效前兩年內「受保人士」就已尋求、接受治療或

藥物醫治，或接受「醫生」建議或診斷；或 
iii) 在「保單」生效前「受保人士」已經知道其存在，且不管是否已

尋求或接受治療、藥療、「醫生」建議或診斷。

「住院前治療保障」
如在「保障附表」列明，則指「受保人士」因承保「傷病」必須在
「醫院」接受「住院」治療並於「住院」前30天內直接因該承保
「傷病」而需接受的「醫生」治療或「醫生」建議的醫療服務。

「合理及慣常收費」
指收費不超過在同一地區執業的其他同等專業人員為同一性別、相
似年齡及類似「疾病」提供同等醫療服務的收費水平，不論是否有
能力支付, 也不論是否已有保險或保險是否充分。

「整形手術」
指對身體的異常結構組織進行切割或熱力破壞，以改善機能或使其
接近正常的外貌, 而不論該結構組織的異常是否因「先天性疾病」、 
「發育異常」、創傷、感染、腫瘤或疾病所致。 

「病房」
指「受保人士」有權享用的病房級別和相應開支。如需「住院」
或接受門診手術，則指「保單」承保病房級別或較低級別的病房開
支，其賠付最高限額以「保障附表」所訂為準。

「手術附表」
指「保單」夾附的附表，載明「保單」將按照手術類別賠付的手術
費最高比例限額。

「恐怖主義或恐怖活動」
恐怖活動包括任何人或團體不論在法律上或實際上獨自行動或代表
任何組織或政府，為達到政治、宗教、意識形態或類似目的(包括不
論合法與否)意圖影響任何國家在法律上或實際上的任何國家的任何
公眾部份的行為、準備或恐嚇行動，包括：
• 涉及以暴力對待一人或多人；或
• 涉及財物損毀；或
• 危害生命但不包括執行行動的人；或
• 對健康或公眾或部份公眾的安全製造風險；或
• 設計干擾或破壞某電子系統。

「傳統中醫」
指受過正式培訓、符合法定資格、註冊及持有執業牌照的中醫師、
跌打醫師或針炙治療師所提供的服務, 但並不包括與「受保人士」有
血緣關係, 姻親或領養親屬的合資格醫師。

「信託人」
指申請表或「指定受益人表格」上指明的人士。經「本公司」書面
批准，以信託方式代表「受益人」持管本「保單」的壽險保障。

「慣常居住國」
指「受保人士」在一年中大多數時間工作與生活的國家。對於在
一年中大多數時間外出旅行的「受保人士」而言，則指該「受保人
士」維持其主要居所的國家或該「受保人士」最近固定居所所在的
國家。

「性病」
指《國際疾病分類》列為性病的「疾病」。

「戰爭」
指不管宣戰與否，主權國家為達到其經濟、彊域、民族主義、政
治、種族、宗教或其它目的而進行的任何戰爭或軍事行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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